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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戒

坚决遏制

近日，四川西昌发生森林火灾、湖南郴州段发生列车

脱轨、黑龙江伊春发生尾矿砂泄漏，灾难事故呈多发势

头。事故和灾难的背后往往存在思想意识的麻痹松懈和

工作作风的粗枝大叶。当前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紧要关头，尤其要坚决遏制事

故灾难多发势头。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法治漫画

法官提醒

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尹衫 本报记者 唐佳璐

本报讯 自己偷偷在合同管辖上加上

“鄞州”两字就可以在鄞州法院起诉了？近

日，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发现一起原告为规

避管辖、方便自己诉讼，偷偷在合同管辖条

款上添加“鄞州”两字的不诚信诉讼行为。

法院依法对原告处以5万元罚款。

2019年9月，鄞州区法院收到一起追

偿权纠纷案，原告宁波某汽车销售服务公

司起诉称：被告武某曾于2016年因购买

车辆与原告签订了《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

服务合同》，委托原告代办车辆按揭贷款

并提供担保。但被告武某在向银行支付

了几期贷款后，逾期不还，导致原告向银

行承担了保证责任，于 2018 年 5 月至

2019年5月共向银行垫付了3.5万余元。

现请求判令被告武某归还原告垫付的款

项3.5万余元，并支付违约金，被告赵某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原告向鄞州区法院提交了与两被告

签订的《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服务合同》

复印件，上面显示管辖条款为：“如协商不

成时提请合同签订地宁波鄞州人民法院

诉讼解决”。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鄞州

区法院于当日立案。

“上一次是在宁波海曙区法院起诉我

的，这次怎么到鄞州来了？”被告在调解时

的一句嘀咕，引起了承办法官的注意。

2019年10月17日，承办法官将原告

的委托代理人——公司员工王某传唤至

法院进行询问。“合同复印件和原件是一

致的，这个我保证。”王某说，合同原件上

约定的管辖就是“合同签订地宁波鄞州”，

“至于之前的事情，因为不是由我委托代

理的，所以不知情”。

承办法官随即查阅了海曙区法院的

电子卷宗，确认某汽车销售公司曾于2018

年7月向海曙区法院起诉武某、赵某要求

归还2018年5月之前垫付的4期款项，海

曙区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代偿的款项1

万元及利息损失。而案卷中《信用卡购车

分期付款服务合同》原件显示“合同签订

地宁波海曙”。

2019年10月24日，承办法官再次将

原告委托代理人王某传唤至法院。这次，

在看到海曙区法院的案卷资料后，王某终

于承认原告在起诉时对合同的复印件动

了手脚。

原来，原告以为此案已经在海曙区法

院诉讼过，原件已提交给海曙区法院，现

再次向鄞州区法院起诉，如果法官提出要

核对原件，就可以大胆地说“原件已交由

海曙区法院，没有原件了”，这样就可以在

管辖条款上动手脚了。

为了能在鄞州起诉，原告找了空白的

格式合同，在管辖那一页上偷偷加上“鄞

州”两字，混入合同复印件中。原以为管

辖条款这么小的细节，法院是不会去仔细

核对的，一定可以蒙混过关，没想到这么

快就被发现了。

事情败露后，原告向法院申请撤诉。

因原告为规避管辖，故意对合同原件及复

印件进行更改，伪造证据，严重妨碍案件

审理，对于这种不诚信诉讼行为，鄞州区

法院对原告处以5万元罚款。

法官说法：
鄞州区法院承办此案的法官李晓玲

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

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

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

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

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中，根据原告曾提交给宁波海曙

区法院的合同原件显示，合同的管辖条款

为“合同签订地宁波海曙”，故原告应至海

曙区法院起诉立案。而原告为了本案能

在鄞州区法院受理，在空白格式合同上加

上“鄞州”二字，原告的行为属于伪造证

据。根据宁波市中级法院《关于防范和打

击虚假诉讼的实施意见（试行）》的规定，

原告的上述行为属于虚假诉讼行为。

不识字的李大妈
签了份“免费”合同
哪知道当了被告
通讯员 俞瑜

本报讯 “他们就是骗子！我

大字不识一个，签下合同完全是被

骗了。”一说起这事，三门县珠岙镇

的李大妈就情绪激动，“叫那个推销

员来，我要当面和他对质，当时说

不用花一分钱，现在又要我付六七

万元钱，我拿不出！”

事情要从2年多前说起。2017

年5月，某能源公司销售员上门向

李大妈推销家庭光伏发电系统。李

大妈回忆：“当时他说免费安装设

备、免费维修保养，发的电自用后

有节余还能卖给电力公司，并享受

政府的电费补贴……”李大妈非常

心动，觉得这实在是太划算了，虽

然不识字，但她还是爽快地签下了

合同。

合同签订后，某能源公司如约

来到李大妈家，在阳台上搭建了光

伏发电棚。光伏发电系统运转良

好，并网接入国家电网系统，每月

剩余用电结算后，电力公司按时将

款项打入李大妈的银行账户。李大

妈心里美滋滋的。

然而，几个月后，某能源公司

要求李大妈支付发电系统的材料

费、安装费等共计6.7万余元。李大

妈纳闷了，说好免费的，怎么又要

付钱？因为李大妈拒绝支付，某能

源公司一纸诉状将她诉至三门县

法院。

原来，李大妈以为的“免费”

并不是真的免费，双方签订的销售

设备、安装合同中约定：设备款可

以向银行申请光伏项目贷款手续，

按揭10年。也就是说，银行的贷款

用于支付光伏设备安装款，但每月

需由李大妈还贷。李大妈没有仔细

阅读具体条款，仅凭自己的理解就

签了字。由于贷款期限已过，银行

针对光伏项目的贷款已下架，现在

李大妈需要一次性支付这笔钱。

最终，经法院调解，由李大妈

分期支付给某能源公司6.75万元。

法官提醒：
近年来，国家针对光伏产业出

台多项补贴政策，鼓励农民贡献屋

顶资源。这本是一项惠农利民的好

项目，但签订合同须谨慎。

法官提醒，安装户签订合同前

应仔细阅读合同条款，与家人多商

量，如果与自己的预期不符，有疑

问应当场提出，切忌轻易相信他人

草率在合同上签字，否则追悔莫

及。能源公司也应对容易造成误解

或歧义的条款进行释明，主动告知

安装户，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通讯员 清溪 宋佳

在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中，当事双方

争议焦点大多是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权

归属。其中绝大多数诉诸法院的夫妻，双

方都想获得子女抚养权。近日，永嘉县法

院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原、被告全

都拒绝抚养女儿。来看法院怎么判。

原告赵女士和被告钱先生当年自由

恋爱；2016年10月，两人有了一个女儿；

同年11月，两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一年后，夫妻俩带着女儿到外地工作

生活。为方便照顾孩子，钱先生的父母随

同一起生活。此后，夫妻俩经常为生活琐

事发生争吵。

2020年1月，赵女士向永嘉县法院提

起诉讼，称双方感情不和，已分居半年，

被告没有履行作为丈夫、父亲的责任，

请求判令与钱先生解除婚姻关系。赵女

士提出，女儿由她抚养，要求钱先生每

月支付 3000 元抚养费至女儿满 18 周

岁。同时，赵女士称，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钱先生存在家暴行为，要求赔偿精神

损失费5000元。

然而，诉讼过程中，原告赵女士却变

更了诉讼请求。受疫情影响，赵女士所开

店铺关闭，目前没有工作收入，考虑到自

身经济条件较差，她要求变更诉讼请求为

女儿归被告钱先生抚养，自己每月可支付

抚养费600元。

被告钱先生则表示，自己常年在外务

工，父母年老亦不识字，己方无能力与精

力照顾孩子。而原告赵女士曾为幼儿教

师，孩子与她共同生活能更好地学习和成

长。此外，他表示，自己愿意每月支付

1000元抚养费。如果原告方不同意抚养

孩子，自己则不同意离婚。

为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保障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家事法官采取“背对背”“面

对面”调解方式，争取以调解方式化解双

方家庭矛盾。然而，双方依旧坚持拒绝抚

养孩子，调解以失败告终。

经审理，法院认为，原、被告自由恋爱

后自愿结婚，共同生活并抚养了女儿，在

共同生活中建立了一定的感情。根据双

方庭审陈述，起初夫妻二人家庭生活尚无

矛盾，只是和被告父母共同生活后因家庭

琐事及婆媳矛盾未妥当处理产生争执，夫

妻感情尚可修复。同时，诉讼过程中，双

方都以客观原因表示不愿意抚养女儿，推

卸己方责任，这种行为是不负家庭责任和

社会责任的表现，违反了公序良俗，与中

华民族尊老爱幼美德相悖。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赵女士的诉

讼请求。

法官说法：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

务，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唯有

符合公序良俗的诉讼请求，法院才予以支

持。如果双方当事人都不愿意抚养未成

年子女，夫妻感情又未完全破裂，对离婚

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准许。

本案中，原、被告的孩子尚且年幼，正

需父母的照顾和关爱，原、被告间的矛盾

由大家庭相处琐事引发，夫妻感情尚可修

复，故对原告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法院

不予支持。

经办法官也提醒：每个公民都应尽好

应尽责任，营造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

的良好氛围。

偷偷加了“鄞州”两字，原告被罚5万元
法官说，这属于虚假诉讼行为

夫妻闹离婚却都不想抚养孩子
法院：不准许离婚


